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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公告網路下載 
113/01/29(星期一)

起 
 

網路報名 

及 

寄送報名資料 

113/02/26(星期一) 

09:00  

｜ 

113/04/24(星期三) 

16:00  

※網路報名流程請參照簡章第 17 頁附

錄三 

※網路登錄報名資料後，請列印報名表

及填妥相關表件，於報名期限內以限

時掛號寄出報名相關表件。 

列印考試通知單 
113/05/09(星期四) 

中午 12:00 起 

※中午 12:00 起請考生自行上網下載

列印考試通知單，本校不另行寄發通

知。(http://ac.tnu.edu.tw/) 

考試 113/05/18(星期六)  

成績查詢 
113/05/22(星期三) 

上午 10:00 

※本次考試不寄發成績單。 

※各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成績。 

(http://ac.tnu.edu.tw/) 

複查成績 
113/05/23(星期四) 

中午 12:00 
 

公告合於報到分發名單 
113/05/23(星期四) 

15:00  

考生亦可上網查詢(下午 15:00) 

(http://ac.tnu.edu.tw/) 

報到分發 113/05/29(星期三)  

申訴處理 
113/06/07(星期五)

前 
 

https://newinfo.tnu.edu.tw/index_enrollinfo.php?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s://newinfo.tnu.edu.tw/index_enrollinfo.php?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ac.tnu.edu.tw/
http://ac.tnu.edu.tw/
http://ac.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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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考系別及名額 

招收籃球、田(徑)賽、桌球、撞球、跆拳道、競技啦啦隊、啦啦舞蹈(女)、

橄欖球、排球等九項專長新生 

部別 學制 招生系別 招生名額 

日間部 四技 機械工程系 3 

日間部 四技 電機工程系 5 

日間部 四技 休閒事業管理系 20 

日間部 四技 室內設計系 2 

註：1.本校將依考試總成績辦理『報到分發』，各專長之名額不限制。 

    2.本校運動代表隊於就學期間表現優異者，得依本校「運動績優學生入學就讀獎學金

辦法」申請獎勵。請參照簡章第 11 頁附錄四。 

    3.本校訂有「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辦法」、「優秀運動員獎勵辦法」、「校代表隊集訓

獎助要點」、「運動校代表隊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等多項輔導及獎勵措施。 

参、報考資格(需符合下列兩項資格者才能報考，具有特殊身分之考生，一律不

予優待加分) 

一、運動績優資格：(符合下列任一項) 

(一)具備「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之甄審、甄試資格者。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請參照簡章第 8 頁附錄二) 

(二)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層級之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者。 

(三)曾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並持有證明者。 

(四)曾參加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運動聯賽、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

運動錦標賽，並持有證明者。 

(五)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一年以上，且曾參加縣市級以上運動競賽，並持有

證明、參賽紀錄者。 

(六)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並持有證明者。 

二、學歷(力)資格： 

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報

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請參照簡章第 7 頁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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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 

一、一律網路登錄報名後，列印報名表繳件。 

(一)報名系統自113/02/26(星期一)上午9:00至113/04/24(星期三)下午4:00止。 

(二)報名網址：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招生報名系統。 

(三)請將所列印之網路報名表連同簡章規定之報名相關資料裝入信封內(封面請黏

貼附表五)，於報名期限內掛號郵寄至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東南

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收。(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理)。網路報名作業

流程請參照簡章第 10 頁附錄三。 

二、報名應繳表件： 

(一)報名表：  

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之報名表，核對輸入無誤後親自簽名，並於正、副表上貼

妥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二)請備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副表) 

(三)學歷證件影本(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同等學歷證明書)。(黏貼於附表二) 

(四)在學歷年成績單(1~3 年級上學期)。(黏貼於附表二) 

(五)運動績優資格證明：各級比賽之出場證明、成績證明、獎狀影本或運動代表隊、

體育班畢業生證明(證明文件依各校規定，或參照附表三)。 

※本項資料可黏貼於附表二或自行裝訂於本表背頁。 

(六)現役軍人，如在 113 年 9 月 1 日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憑各部隊出具之「證 

明書」及「准考證明書」始准報名。並應繳驗軍人補給證。此項申請登記人應

以普通生身分報名。 

三、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件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收件後，若經審核報考資格不合、表件不全、資料

填寫不全、資料填寫模糊不清致無法辨識者，一律以資格不符處理，不得要求

補(抽換)件。 

(二)所繳各種文件資料，概由本校教務處留存備查，錄取與否概不退還。 

(三)報名手續一經完成即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件。 

(四)本校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本項招生，須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取

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料，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會將

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料，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

目的使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招

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料，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

名資料及成績予本校相關單位使用。 

伍、列印考試通知單 

一、本校預訂於 113/05/0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起開放列印考試通知單，請完成網

路報名且依規定時間繳交報名資料之考生，自行上網列印。 

(http://ac.tnu.edu.tw/) 

二、考生應詳加核對考試通知單上各欄資料，如有錯誤或疑問時，請來電詢問

(02)8662-5821~4(教務處)，以免影響權益。 

https://newinfo.tnu.edu.tw/index_enrollinfo.php?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ac.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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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口試、術科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日期：113/05/18(星期六) 

二、時間：報到時間 09：20，考試時間 09:30 至 12:00 

三、地點：本校中山樓夢初體育館 

※ 四、參加考試時請務必攜帶考試通知單及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學生證、

駕照、護照等)正本應考。 

柒、術科考試項目、內容及成績百分比例： 

項目 內容與方法 注意事項 
得分 

比重 

評分 

高低標 
備註 

100 公尺 

1.每人測驗 1 次，須採蹲踞式

起跑。 

2.以秒為單位，記錄至小數第

2 位。 

1.可著釘鞋，不得赤腳，現場

備有起跑架。 

2.若遇下雨或天候不佳，經術

科考試委員決議改為室內

測驗折返跑(9 公尺*4 趟) 

50% 

0 

∣ 

100 

 

1 分鐘 

仰臥起坐 

1.每人測驗 1 次。受測者仰臥

平躺雙膝屈曲約 90 度，腳

底平貼地面雙手胸前交叉

，雙手掌輕放肩窩附近。聞

開始口令時，受測者屈身起

坐，起坐時雙肘必須觸及雙

膝後隨即恢復預備動作，反

覆測試 60 秒。 

2.自仰臥起坐雙肘觸及雙膝

計算 1 次，以次數為單位記

錄其 60s 累計完成之總次

數為成績。 

1.坐起時以雙肘觸及雙膝為

準，仰臥時則以肩胛骨接觸

地面後才可以開始下一次

的動作。 

2.坐起時雙肘未觸及雙膝、雙

手離開肩窩或上背 未接觸

地面，則該次成績不予計算

。 

50% 

0 

∣ 

100 

 

總分 100 

捌、成績核計處理 

一、計分方式：每單項成績滿分以一百分計算，以考生所得總分，按高中(職)在學學業

成績(佔總成績 10%)、口試成績(佔總成績 40%)及術科成績(佔總成績 50%)之百分

比例換算後，為最後之總分。 

項目 
高中(職)在學 

學業成績 
口試 術科 

百分比 10% 40% 50% 

同分參酌順序 3 2 1 

二、各單項成績均保留至小數點第一位；但成績核計過程小數不予去除，總成績取至

小數點後一位計算(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三、術科最低錄取標準為 75 分，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不予錄取。 

四、考生各甄審項目如有零分或缺考者，不予錄取。 

五、按高中(職)在學學業成績、口試成績及術科成績百分比例計算之總分，依分數高低

決定排名順序；總分相同者，以術科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若再相同時，則依口

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若各科分數均相同需增額錄取時，則由招生委員會開會決

定並報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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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成績查詢 

本次考試不寄發成績單，各考生自 113/05/22(星期三)上午 10:00 起，請自行上網查詢成

績。(http://ac.tnu.edu.tw/) 

拾、成績複查 

一、成績複查日期：113/05/23(星期四)中午 12:00 前。 

二、方式：申請複查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否則不予受理。 

(一)填妥本簡章所附「複查申請表」先行傳真至本校招生委員會(Fax：02-26643648)。 

(二)檢附 1.複查申請表正本、2.「壹佰元」申請費(受款人為「財團法人東南科技大

學」之郵政匯票)，以限時掛號郵寄至「22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東

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收」，逾期不予受理。 

拾壹、報到分發 

一、 合於報到分發名單將於 113/05/23(星期四)專函通知，並可上網查詢(下午 3:00)。 

二、 報到分發日期時間：113/05/29(星期三)，考生屆時請依通知辦理。 

三、 報到分發作業依考生總成績高低之順序進行。 

四、 參加報到分發之最低分數標準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之。 

五、 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學生，不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六、 錄取生應依本校新生入學註冊須知規定，辦理報到註冊手續，並依報名時之學歷，

繳驗學歷證書正本，未繳交者即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拾貳、放棄錄取 

如欲放棄錄取者，務必填寫『放棄錄取通知』於 113/06/07(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郵

寄至 22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東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並註明「放棄

錄取通知」。 

拾参、申訴處理 

一、本校為確保各項招生入學考試考生之權益，有效處理招生申訴事件，特於招生委

員會下設置「招生申訴處理小組」。  

二、本校辦理各項招生試務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嚴謹之原則。考生如對招生試務

認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益或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按簡章規定循正常程序處理仍無

法解決者，應於放榜之日起十日內，以申訴書載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文件

及證據，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招生委員會於接獲申訴書後即予以編

號，於申訴時間截止後二日內，轉請招生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並於一個月內作成

處理說明函覆申訴人。同一案件申訴以一次為原則。  

三、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不予受理：  

1.招生有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2.逾申訴期限者。  

四、申訴日期：113/06/07(星期五)下午 4:00 前。 

五、申訴方式：請填寫本簡章所附「申訴申請表」，以傳真或親至本校中山樓二樓教務

處註冊組現場辦理申訴。

http://ac.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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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簡章公告事宜 

一、 簡章公告日期：113/02/05(星期一)起。 

二、 網路下載位址：http://ac.tnu.edu.tw/。 

三、 簡章如有疑問，請電洽本校教務處 (02)86625821~4，或傳真(02)26643648。 

拾伍、附註 

一、特種考生(如蒙藏生、原住民族籍生、僑生、派外工作人員子女、退伍軍人、港澳

生)，一律以普通考生報考，不予加分或降低錄取標準。 

二、報名時，所繳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者除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外，

並依法移請請司法機關追究刑責。如已入學或畢業後始發現者，除註銷學籍外，並

依法移請司法機關追究刑責。 

三、有關本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tnu.edu.tw/。 

四、其他未盡事宜，以教育部核定之本校運動績優學生招生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

議為準。 

http://ac.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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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 

教育部 111 年 01 月 25 日臺教高通字第1112200196D號令修正 

第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不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

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

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學校或

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有修(結)業

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

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

。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不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不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四)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五)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不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不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十五、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一)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二)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

合計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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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摘錄) 

教育部 111 年 01 月 27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110003836A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條 下列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包括身心障礙學生)，得以畢業學歷或同等學

力，申請升學： 

一、國民中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進修部、獨立設立或大學校院附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

升學大學或二年制專科學校。 

三、專科學校及其進修部學生：升學大學或參加大學轉學考試。 

第 3 條 本辦法所定升學，其方式如下： 

一、甄審：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按第四條或第七條所定學生運動成績及志願，分

發入學。 

二、甄試：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按學生下列成績，經第十四條第二項術科檢定通

過後，依學生志願分發入學。但有第十四條第二項但書情形者，免參加術科檢

定： 

(一)第六條或第八條所定運動成績。 

(二)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第十四條第一項學科考試成績。 

三、單獨招生考試：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經該校辦理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考

試通過。 

四、大學轉學考試：前條第三款學生參加大學轉學考試，依考試簡章規定，按其運

動成績等級加分通過。 

第 4 條 第二條各款所定學生，依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運動賽會(以下簡稱國際賽會)，獲得下列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審：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成績不限。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奧運種類前八名，非奧運種類前六名。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前六名。 

四、世界運動會：前六名。 

五、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六名。 

六、亞洲青年運動會：前四名。 

七、東亞青年運動會：前三名。 

八、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一)世界錦標(盃)賽：奧運種類前八名，非奧運種類前六名。 

(二)世界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三)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九、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一)亞洲錦標(盃)賽：前四名。 

(二)亞洲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三)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十、其他賽會名稱及名次： 

(一)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前四名。 

(二)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會：前三名。 

(三)亞洲及太平洋(以下簡稱亞太)運動組織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1.亞太錦標(盃)賽：前四名。 

2.亞太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3.亞太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04&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04&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04&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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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大學單項錦標賽：前六名。 

(五)國際學校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中學單項錦標賽：國家組前四名或學校組前三

名。 

(六)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公告之賽會及名次。 

第 5 條 前條各款所定賽會之參賽國(地區)及隊(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但賽會競賽規程定

有會前賽、資格賽或參賽成績規定者，不在此限： 

一、前二名：應有四國(地區)及四隊(人)以上。 

二、第三名：應有五國(地區)及五隊(人)以上。 

三、前二款以外之名次：應有六國(地區)及六隊(人)以上。 

第 6 條 第二條各款學生，參加國際賽會或國內全國性運動賽會(以下簡稱國內賽會)，獲得

下列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試： 

一、參加第四條各款規定賽會：成績不限。 

二、參加前款以外之下列國際賽會，獲得前三名： 

(一)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或亞太運動組織主辦或認可之

運動錦標賽。 

(二)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之單項運動協會遴選及培訓或邀請參加之賽會。 

三、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前八名。 

四、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 

五、本部核定辦理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前八名。 

六、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該學年度前二款賽

會運動種類或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參賽隊(人)數十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八名。 

(二)參賽隊(人)數十四個或十五個：最優級組前七名。 

(三)參賽隊(人)數十二個或十三個：最優級組前六名。 

(四)參賽隊(人)數十個或十一個：最優級組前五名。 

(五)參賽隊(人)數八個或九個：最優級組前四名。 

(六)參賽隊(人)數六個或七個：最優級組前三名。 

(七)參賽隊(人)數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二名。 

(八)參賽隊(人)數二個或三個：最優級組第一名。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04&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04&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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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網路報名流程 

 

 

 

網路報名起迄時間： 

自 113/02/26(一)上午 9:00 

至 113/04/24(三)下午 4:00 

 

 

 

報名前請先詳讀招生簡章。 

 

 

 

輸入報名各項相關資料。 

 

 

 

 

 

 

 

  

報名資料無誤後即列印「報名表」、及 

「各項報名表件」。 

 

 
請將所列印之網路報名表連同簡章規定之報 
名相關資料裝入信封內(封面黏貼「報名表件 

寄送封面」)，於報名期限內掛號郵寄至本校。 

(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理)。 

點選「112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報名系統」 

輸入報名資料 

複核 

列印網路報名表、各項報名表件 

東南科技大學網站 

修改 

點選「112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報名系統」 

輸入報名資料 

複核 

東南科技大學網站 

修改 

點選「112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報名系統」 

輸入報名資料 

列印網路報名表、各項報名表件 

複核 

東南科技大學網站 

修改 

點選「112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報名系統」 

輸入報名資料 

修改 

將報名表件連同簡章規定之報

名相關資料郵寄至本校，完成所

有報名程序 

列印網路報名表、各項報名表件 

複核 

東南科技大學網站 

點選「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

招生報名系統」 

輸入報名資料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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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東南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入學就讀獎學金辦法 
   

9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6 次會議通過(99.01.2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99.03.10)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99.04.06)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100.03.16)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100.03.2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體育室會議通過(105.06.2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105.07.20)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體育室會議通過(105.12.27)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06.01.1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體育室會議通過(110.08.26)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10.10.05) 

 

第 1 條  目的： 

為使本校於運動績優學生中吸引各高中(職)畢業之優秀學生入學就讀，提昇本校運
動代表隊競技實力並為校爭光，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適用範圍： 

經由「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本校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方式入學本校日間部之新生。 

第 3 條  獎勵標準： 

本辦法獎勵標準分為 A、B、C 三級，擇一申請： 

一、Ａ級：達下列成就之一者。(具甄審資格者) 

(一)獲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十六名。 

(二)獲亞洲運動會前六名。 

(三)獲亞洲運動會表演賽前二名。 

(四)獲世界運動會前四名。 

(五)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際、洲際運動錦標賽前四名。 

(六)獲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運動錦標賽前三名。 

(七)獲世界青少年運動會前三名。  

(八)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錦標賽(最優級
組)前三名。 

(九)獲東亞運動會前二名。 

(十)獲全國高中籃球聯賽組織(HBL)主辦之比賽甲組前八名，上場主力球員為
主。(限定每學年男、女最多各三名) 

(十一)獲 LSC 英雄聯盟校園電子競技聯賽前四名，上場主力隊員為主。 

二、B 級：須達到下列各專項之獎勵標準。 

(一)籃球：獲全國高中聯賽組織主辦之比賽前四名。 

(二)田徑：獲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前四名。 

(三)桌球：獲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前四名。 

(四)競技啦啦隊：獲全國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甲組第一名。 

(五)橄欖球：獲全國錦標賽高中甲組第一名。 

三、C 級：須達到下列各專項之獎勵標準。 

(一)籃球：獲全國高中聯賽組織主辦之比賽甲組五-八名、乙組前二名。 

(二)田徑：獲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主辦之比賽前五-八名。 

(三)桌球：獲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主辦之比賽前五-八名。 

(四)競技啦啦隊：獲全國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甲組第二名、乙組前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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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橄欖球：獲全國錦標賽高中甲組第二名。 

第 4 條  獎勵內容 

一、Ａ級：獎勵學生在學期間(四學年)每學期助學金貳萬伍仟元整。 

Ａ級之第十項及第十一項：獎勵學生在學期間(四學年)每學期助學金學雜費全
免。 

二、B 級：獎勵學生在學期間(四學年)每學期助學金貳萬元整。 

三、C 級：獎勵學生在學期間(四學年)每學期助學金壹萬伍仟元整。 

第 5 條  申請程序 

符合規定之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親自填具申請表，經所屬運動代表
隊教練簽註意見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體育室彙整憑辦。 

第 6 條  經費來源 

由學生獎助學金支應。 

第 7 條  審查程序 

一、審查小組成員由體育室副教授以上教師組成，成員名單簽請校長核定後成立。 

二、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體育室，經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
核發。 

三、如有特殊優秀的選手可另專簽提出申請。 

第 8 條  資格喪失 

依本辦法獲得獎勵之學生除應代表學校參加比賽並須接受績效考評，如有下列各項
情形之一者，得經審查會決議撤銷其獎勵資格。違反第三至五款者，另須簽請學校
依校規議處。 

一、於獎勵期間，休學、退學或轉學者。 

二、經教練提報怠惰練習者。 

三、偽造、變造申請獎勵之證件，經查證屬實者。 

四、以不當或非法之方式獲得名次，經舉發而調查屬實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者。 

六、學期操行成績未達 75 分者。 

七、在學期間，若因傷或特殊情況而無法繼續為校爭光者。 

八、獲得 A 級獎助的學生學雜費全免與新生入學助學金獎勵辦法，只能擇一領取。 

第 9 條  領取方式依獲頒助學金之金額於每學期期末發給。 

第 10 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會議、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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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報名表(正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准 考 證 號 

( 請 勿 填 寫 )  
 

專 長

項 目  
 

專長 

類別 
 

身高：      cm 

體重：      kg 

請貼一張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畢 業

學 校  
學校： 科    組 

□日間部 

□夜間部 
年  月畢業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考 生 通 訊 

地 址 
 

電話：(   )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 係  

電話：(   ) 

行動電話： 

備註：請列出曾參與之各類比賽名稱及成績，並於報名資料中檢附證明文件 

 

 

※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如有不實，本人願接受東南科技大

學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異議。 

※東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辦理本項招生，須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

個人資料，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

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料。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自考生報名

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料，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

資料及成績予本校相關單位。 

 

            考生簽名(請勿代簽)：                         

 

附表一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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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報名表(副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准 考 證 號 

( 請 勿 填 寫 )  
 

專 長

項 目  
 

專長 

類別 
 

身高：      cm 

體重：      kg 

請貼一張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畢 業

學 校  
學校： 科    組 

□日間部 

□夜間部 
年  月畢業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考 生 通 訊 

地 址 
 

電話：(   )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 係  

電話：(   ) 

行動電話：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印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印本 

 

 

※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如有不實，本人願接受東南科技大

學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異議。 

※東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辦理本項招生，須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

個人資料，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

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料。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自考生報名

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料，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

資料及成績予本校相關單位。 

            考生簽名(請勿代簽)：                        

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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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報名文件黏貼表 

准考證號 

(請勿填寫) 
  考生姓名  

體育專 

長項目 

 

一、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請備齊簡章說明之學歷證件(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直接浮貼於本處。 

 

二、在學成績單 

直接浮貼於本處，或以迴紋針別於本頁之後 

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請浮貼於此，或以迴紋針別於本頁之後 

四、各種比賽之出場證明文件影本 

直接浮貼於本處，或以迴紋針別於本頁之後 

附表三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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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績優生證明書 

 

茲證明學生              ，為本校
□代表隊隊員

□體育班學生 在校修業

期間熱衷本校                運動項目 

，特此證明。 

 

 

主任或代表隊教練或老師：                (簽章) 

 

學校名稱：                 

 

 

(加蓋單位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三 



17 

考生切結書 

學生報考貴校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招生考試，因故未能繳交□

身分證影本□學歷證明影本□歷年成績單正本□各項比賽證明□其

他                  ，將於 5 月 18 日(考試)前繳交，如未能按時補

繳，自願放棄入學考試資格，並不得要求退還報名費。  

 

 

 

 

 

 

 此致 

東南科技大學 

 

 

 

 

 

 

 

 

 

                          考         生：                 簽章 

 

 

 

                                              年      月     日 

 

※考生如於報名期間無法備齊各項表件，應於上述缺繳項目前勾記。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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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報名專用信封 

※請將本表黏貼於寄件信封封面 

 

申
 請

 人
：

 

地
 
 
址
：

 

專
長
項
目
：

 

 

        
 
 
 
 

2
2
2
新
北
市
深
坑
區
北
深
路
三
段

1
5
2
號

 

 
 
 
 
 
 
 
 
 
 東

南
科
技
大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收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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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表 

 

准考證號  姓  名  

報考專長項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申請複查項目(請於欲複查之項目內打ˇ) 
查 覆 分 數 

(考生勿填) 

□高中職歷年成績－  

□口試－  

□術科－  

□  

□  

複  查  回  覆  事  項 

 

 

 

 

 

 

 

 

 

 

 

複 

查 

說 

明 

一、本表之准考證號、姓名、報考專長項目及複查項目名稱，請填寫清楚。 

二、本表填寫完畢後，於 113/05/23(星期四)中午 12:00 前，先行傳真至本校招生委

員會(Fax：02-26643648)。再檢附 1.成績複查申請表正本、2.「壹佰元」申請費(受

款人為「財團法人東南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以限時掛號郵寄至「222 新北

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東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收」，逾期不予受理。 

三、複查成績時，不得申請重新閱卷或要求調閱、影印成績相關表件；亦不得要求回

覆閱卷標準或要求試題解答。 

 

附表三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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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申訴申請表 

准考證號  姓  名  

報考專長項目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申訴理由陳述 

 

 招生委員會回覆 

 

 

 

 

 

 

 

 

 

申 

訴 

說 

明 

1.本表之姓名、報考專長項目、准考證號、日期及申訴理由，請填寫清楚。 

2.本表填寫完畢後，於 113/06/07(星期五)下午 4:00 前，傳真或親至本校中山樓二樓教務處

申請。 

三、考生如對招生試務認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益或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按簡章規定循正常

程序處理仍無法解決者，應於放榜之日起十日內，以申訴書載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

關文件及證據，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招生委員會於接獲申訴書後即予以編

號，於申訴時間截止後二日內，轉請招生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並於一個月內作成處理說

明函覆申訴人。同一案件申訴以一次為原則。 

 

附表六 附表三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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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接駁車資訊 

※學期中行駛 

(一)忠孝新生、公館線接駁車(單趟投幣 15 元) 

站名 發車時間 

捷運忠孝新生站(3 號出口左側凱統大飯店) 07:25 

捷運忠孝復興站(姜太太包子店) 07:30 

捷運大安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 07:33 

捷運科技大樓站(對面停車場正前方) 07:35 

捷運古亭站(1 號出口健康米食前) 07:40 

捷運公館站(4 號出口正前方) 07:45 

東南科技大學(抵達學校) 08:15 

 

(二)中、永和線接駁車(單趟投幣 20 元) 

站名 發車時間 

捷運永安市場站(信義房屋前) 07:15 

景安路 120 號冠德大樓前空地 07:20 

捷運大坪林站(5 號出口康和建設大樓前空地) 07:30 

東南科技大學(抵達學校) 08:05 

 

(三)新莊、土城線接駁車(單趟投幣 35 元) 

站名 發車時間 

捷運輔仁大學站(1 號出口正前方) 06:50 

中正路龍鳳陸橋旁上美寵物店前 06:55 

三福自助餐門前 07:00 

保安街口陸(天)橋下方 07:02 

浮洲加油站出口右側 07:04 

濟安宮(公車站牌) 07:10 

土城中華路-海霸王餐廳前 07:20 

中華中學-嘉實多輪胎行前 07:23 

永寧捷運站 4 號出口前方(7/11 超商左側鐵塔下) 07:25 

東南科技大學(抵達學校) 08:05 

備註：學期中離校接駁車行駛時間，依公告為主。 

 

 



22 

附件二 

東南科技大學大眾交通指南 

◎捷運 

文湖線→木柵站→轉乘 251.660.666.679.795.819公車         (約 15分鐘到校 ) 

淡水信義線→象山站 1號出口→轉乘 912公車               (約 17分鐘到校 ) 

中和新蘆線→古亭站 4號出口→轉乘 949公車               (約 30分鐘到校 ) 

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1號出口→轉乘 251.660.666公車         (約 30分鐘到校 ) 

         →七張站→轉乘 819公車                     (約 25分鐘到校 ) 

板南線→市政府站 3號出口→轉乘 912公車                 (約 20分鐘到校 ) 

環狀線→大坪林站→轉乘 819公車                        (約 25分鐘到校 ) 

 

◎大台北地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台北火車站> >東南科技大學 

台北火車站(捷運板南線) →市府捷運站3號出口→轉乘912公車 

台北火車站(捷運板南線) →忠孝復興站(捷運文湖線) →木柵站→轉乘251.660.666.679.795.819公車  

2.信義商圈> >東南科技大學 

市府捷運站3號出口(捷運板南線) →轉乘912公車 

象山站1號出口(捷運淡水信義線) →轉乘912公車 

3.大直、內湖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大直或內湖捷運站(捷運文湖線)→木柵站→轉乘251.660.666.679.795.819公車 

4.士林、北投、 淡水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士林、北投、淡水地區(捷運淡水信義線) →象山站1號出口→轉乘912公車 

5.中、永和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中和、永和地區(捷運中和新蘆線) →古亭站4號出口→轉乘949公車 

中和、永和地區(捷運中和新蘆線) →東門站(捷運淡水信義線)→象山站1號出口→轉乘912公車 

中和地區(捷運環狀線) →大坪林站→轉乘819公車 

6.板橋、土城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板橋地區、火車站(捷運板南線) →市府捷運站3號出口→轉乘912公車 

板橋地區、火車站(捷運環狀線) →大坪林站→轉乘819公車 

7.新莊、蘆洲、三重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蘆洲或新莊捷運站(捷運中和新蘆線) →東門站(捷運淡水信義線) →象山站1號出口→轉乘912公車 

新莊地區(捷運環狀線) →大坪林站→轉乘819公車 

8.新店地區> >東南科技大學 

大坪林站或七張站(捷運松山新店線) →轉乘819公車 

 


